
G94珠三角环线高速佛山市辖路段“10·6”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

　　2021年10月6日02时28分许，G94 珠三角环线高速（肇花高速花都往肇庆方向）佛山市辖路

段发生一起较大道路交通事故（以下简称“10·6”较大道路交通事故），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规定，佛山市人民政府成

立由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总工会相关同志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市

纪委监委、市检察院派员参加，对“10·6”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进行调查。

　　事故调查组坚持“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

勘查、调查取证、检测鉴定、专家论证、查阅资料，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人员伤亡和

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

议，分析了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和教训，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一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1年10月5日17时许，李成志驾驶湘L9FD96号小型普通客车在湖南汝城县搭载通过微信

招揽的乘客朱人和、付小来、曾娟姨、付水祥、朱春华、陈春飞6人分别前往广东肇庆大旺、高

要及南海里水。该车从广东韶关仁化县周田进入高速，于2021年10月06日02时许到达G94珠三

角环线高速三水大塘服务区（即肇花高速大塘服务区）短暂休息。休息约15分钟后，李成志继续

驾驶湘L9FD96号小型普通客车往肇庆方向行驶，02时28分许行驶至186KM+300M路段时行驶在

中间车行道，适遇前方杨本金驾驶浙J3E1A8号轻型仓栅式货车从右侧车行道往中间车行道变更

车道行驶，李成志采取避让措施时操作不当，致使湘L9FD96号小型普通客车先向左摆再向右摆

时失控并侧翻滑行碰撞行驶在右侧入口加速车道由黄海驾驶的粤E34699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所牵

引的鲁HGX59挂号重型低平板半挂车左侧尾部，造成湘L9FD96号小型普通客车车上乘客朱人

和、付小来二人当场死亡，曾娟姨受伤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付水祥、朱春华、陈春飞三人受

伤，以及湘L9FD96号小型普通客车和鲁HGX59挂号重型低平板半挂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

故发生后，杨本金驾驶无发生碰撞的浙J3E1A8号轻型仓栅式货车离开现场，经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通知，于2021年10月06日12时许驾驶该车到达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调查处理。



　　

　　

　　

　　

　　

　　

　　

　　

　　

　　

　　

（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1.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1年10月6日02时29分许，佛山市公安局接群众电话报警，接报后，市公安局立即启动了

应急处置预案，通知辖区交警、医疗、消防等部门前往处置。事故发生后，市公安局李剑雄副局

长等局领导及交警支队领导迅速指挥调度及赶到事故现场组织实施现场防护、勘查、救援、抢救

治疗、交通分流等紧急处置措施。03时15分至03时20分，路政、公安交警、大塘消防、三水健

翔医院、三水区同方芦苞医院、养护拯救等有关单位人员等先后到达现场。03时49分三水健翔医

院救护车把伤者送往三水健翔医院、三水区同方芦苞医院抢救。06时46分，现场全部车辆已移至

应急车道，现场恢复交通。

2.地方政府和相关单位部门应急响应情况

事故发生后，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宁惠军立即作出批示：请剑雄同志带领交警

支队负责同志立即赶往现场组织做好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全力抢救伤者，做好现场安全防护，避

免发生二次事故。网安、公关部门加强网络巡查和舆情管控。

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剑雄立即赶赴现场指挥调查处置工作及协调落实受伤人员抢救

治疗工作。路政、公安交警、大塘消防、三水健翔医院、三水区同方芦苞医院、养护拯救等有关

单位人员等先后到达现场。现场于10月6日6时46分许处置完毕，无发生拥堵、次生事故等情况。

（三）善后处理情况

为积极处置该起事故的后续工作，消除事故影响，妥善安抚家属情绪，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成

立了“10·6”较大事故工作专班，设事故调查组、综合协调组、舆情管控组、善后稳控组，明确职

责分工，做好事故后续处置工作。

专班按照分工专门对接家属做好安抚工作，及时联系保险公司垫付丧葬费、联系佛山市道路

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了受伤人员抢救治疗费等。经交警部门积极协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已分别垫付3名死者丧葬费各6万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已分别垫付3 

名死者丧葬费各2万元，10月18日死者家属均已处理后事。此次交通事故中3名伤者均被送往三水

区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无生命危险，交警部门已为3名伤者申请佛山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

金垫付抢救治疗费，抢救治疗保障到位。

二、事故相关基本情况



　　（一）涉事车辆情况

　　1.湘L9FD96号小型普通客车，行驶证登记所有人：李成志；车辆入户登记所有人住址：湖

南省汝城县附城乡新堂村李家一组；车辆品牌型号：五菱牌LZW6449EA6A；车身颜色：白色；

车辆核定载人数7人；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注册日期：2020年5月29日，发证日期：2020

年5月29日。该车近三年有6宗非现场交通违法处理记录，无事故信息记录。

　　事发时车上实有驾驶员李成志和乘客陈春飞（坐副驾驶位）、朱春华（第二排左侧位）、朱

人和（第二排右侧位）、曾娟姨（第三排左侧位）、付小来（第三排中间位）、付水祥（第三排

右侧位）共7人。经鉴定，事故发生前，该车行驶速度为113km/h，未超过该路段120km/h的限速

值。

　　　2.浙J3E1A8号轻型仓栅式货车，行驶证登记所有人：杨本金；车辆入户登记所有人住

址：浙江省临海市古城街道钱喧路230号；车辆品牌型号：东风牌EQ5041CCY8BDBAC；车身

颜色：红色；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注册日期：2020年6月4日，发证日期：2020年6月4

日；车辆核定载人数3人；总质量：4495kg；整备质量：2700kg;核定载质量：1600kg。事发时

车上只有驾驶员杨本金1人。该车近三年无非现场交通违法处理记录，1宗现场查处违法信息，无

事故信息记录。

　　杨本金购买浙J3E1A8号轻型仓栅式货车后,无挂靠任何公司，主要是从“货拉拉”等运输平台

联系货源从事货物运输活动。2021年10月5日17时许，杨本金从“货拉拉”平台接了一单从福建省

漳州市发往广东省肇庆市的货单，10月5日19时许从漳州出发至肇庆，途经S335省道、X174乡

道、甬莞高速、S14汕湛高速、广河高速，02时28分行至G94珠三角环线高速186KM+300M(花

都往肇庆)路段。经鉴定，事故发生前，该车行驶速度为74km/h，未超过该路段120km/h的限速

值。

　　（二）涉事车辆驾驶员情况

　　1.湘L9FD96号小型普通客车驾驶员李成志，男，汉族，45岁，1976年出生，湖南省汝城县

人，持有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型：C1，已排除酒驾毒驾嫌疑。

　　2.浙J3E1A8号轻型仓栅式货车驾驶员杨本金，男，土家族，34岁，1986年出生，湖北省巴

东县人，持有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型：C1D，已排除酒驾毒驾嫌疑。

　　（三）事故现场情况

　　事发路段道路符合国标，设有小客车120-60公里/小时、大型车100-60公里/小时、大型车侧

靠右的道路交通标志，道路情况与事故无因果关系；事发时段事故地点天气晴朗，气温28.9℃，

风力为西风1级，无暴风、横风等恶劣气象，气候环境与事故无因果关系。

　　（四）伤亡人员情况

　　1.朱人和，男，汉族，1984年出生，湖南省汝城县人，乘坐湘L9FD96号小型普通客车，在

事故中当场死亡。

　　2.付小来，男，汉族，1973年出生，湖南省汝城县人，乘坐湘L9FD96号小型普通客车。在

事故中当场死亡。

　　3.曾娟姨，女，汉族，1980年出生，湖南省汝城县人，乘坐湘L9FD96号小型普通客车。在

事故中受伤，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4.付水祥，男，汉族，1971年出生，湖南省汝城县人，乘坐湘L9FD96号小型普通客车。在

事故中受伤，鉴定为轻伤一级。

　　5.朱春华，女，汉族，1976年出生，湖南省汝城县人，乘坐湘L9FD96号小型普通客车。在

事故中受伤，鉴定为轻伤一级。

　　6.陈春飞，女，汉族，1972年出生，湖南省汝城县人，乘坐湘L9FD96号小型普通客车。在

事故中受伤，鉴定为轻伤一级。

　　（五）直接经济损失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等标准和规定统计，核定已

发生的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为325.68万元。

　　　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事故直接原因

　　1.车辆变更车道影响相关车道内的车辆正常行驶。杨本金驾驶浙J3E1A8号轻型仓栅式货车向

左变更车道时未提前开启左转向灯，且影响了后方左侧相邻车道李成志驾驶的湘L9FD96号小型

普通客车正常行驶。

　　2.驾驶员疲劳驾驶，遇事操作不当。湘L9FD96号小型普通客车驾驶员李成志在事故发生前连

续驾车时间长达9小时，没有足够的休息，事故发生时处于疲劳状态，当遇前方车辆变更车道

时，未能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致使L9FD96号小型普通客车发生侧翻。

　　3.乘坐人员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湘L9FD96号小型普通客车乘坐人员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

加重和扩大了损害后果。

　　（二）事故间接原因

　　1.车辆及运输经营者不具备营运资质。湘L9FD96号小型普通客车属于李成志个人购买的非营

运车辆，李成志作为该车驾驶员，亦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及相应从业资格。在此情况下，李

成志利用微信群发布揽客信息，非法从事旅客运输经营活动。

　　2.属地有关部门对非法营运活动打击不力。李成志日常生活居住地以湖南汝城为主，从2020

年10月份以来长期利用多个微信群（汝城县有8个老乡群、大旺有2个老乡群）发布揽客信息，主

要营运线路是汝城⇄大旺，乘客基本都是汝城县到大旺及周边城市打工的人员，从大旺返程时偶

尔也会搭载少量回汝城县的人员。汝城县交通运输等有关部门未能及时发现并打击李成志利用微

信群发布揽客消息从事非法营运的行为，对打击利用微信群等网络平台组织从事非法营运的行为

存在工作疏漏。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G94珠三角环线高速佛山市辖路段“10·6”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

任事故。

　　四、对事故相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根据事故原因和事故责任认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提

出处理意见如下：

　　（一）建议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人员（2人）



　　1.李成志，男，汉族，1976年7月出生，群众，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人，湘L9FD96号小型普

通客车驾驶员，疲劳驾驶机动车，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追究刑

事责任。2021年10月6日，佛山市公安机关对李成志以涉嫌交通肇事罪立案侦查，10月7日对其

刑事拘留，10月13日向佛山市人民检察院提请逮捕，10月19日佛山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了逮捕，

并于当日执行逮捕。

　　2.杨本金，男，土家族，1986年10月出生，群众，湖北省巴东县人，浙J3E1A8号轻型仓栅

式货车驾驶员，变更车道时未按规定提前开启转向灯，且影响了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的正常

行驶，对事故负有责任，建议追究刑事责任。2021年10月15日，佛山市公安机关对杨本金以涉

嫌交通肇事罪立案侦查，10月15日对其刑事拘留，10月22日向佛山市人民检察院提请逮捕；10

月29日佛山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并于当日执行逮捕。

　　（二）建议对汝城县交通运输局有关人员处理建议

　　对于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的汝城县交通运输局公职人员履职方面的问题，由属地纪委监委

处理。

　　五、事故的主要教训

　　（一）疲劳驾驶是“马路杀手”。驾驶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腰酸背疼、动作呆板或有

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思考不周全等现象，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

例》明确规定“驾驶人员连续驾驶时间不得超过4小时”，而湘L9FD96号小型普通客车驾驶员李成

志在事故发生前却已连续驾车9个多小时，身体处于疲劳状态，因此当遇前方车辆变更车道时，

就会出现反应迟钝、操作不当的问题，最终导致事故发生。

　　（二）安全带就是“生命带”。汽车安全带的作用是当车辆行驶特别是高速行驶发生事故时，

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以防止车内乘坐人员甩出车外或者与车身部件发生二次撞击、相互挤压，能有

效降低伤亡率，安全带就是救命带。湘L9FD96号小型普通客车行驶过程中，驾驶员和副驾驶位

人员按规定使用了安全带，在事故中驾驶员没有受伤，副驾驶位人员受轻伤，而第二排、第三排

5名乘坐人员没有使用安全带，结果造成了3人死亡，2人受伤。

　　（三）变更车道需谨慎。车辆在行驶过程中未按规定变更车道有一定的风险，尤其是在高速

道路上行驶，风险更大。浙J3E1A8号轻型仓栅式货车驾驶员杨本金在行驶过程中未提前3秒开启

转向灯、未准确判断与后方车辆安全距离，影响了后方车辆正常行驶，是事故发生的一个重要原

因。变更车道一定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谨慎变更。需要变更时，应提前3秒开启转向灯，提醒

后方来车注意，同时通过内、外后视镜观察周边车辆、道路交通情况，判断车辆安全距离，控制

行驶速度，确认不妨碍本车道后方车辆和即将驶入车道内的其他车辆正常行驶时，安全变更车

道。

　　（四）非法营运行为危害大。湘L9FD96号小型普通客车的性能、状况不满足相关运营安全

标准和营运条件；驾驶员李成志于2019年4月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事发时驾龄仅仅2年多，不具有

3年以上驾驶经历，不符合《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对驾驶员的有关规定。

车辆安全性能、驾驶员安全素养均不能满足营运要求，疲劳驾驶、超速驾驶等行为得不到实时动

态监管，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另外，非法营运车辆购买保险额度一般较少，一旦发生事故，驾驶

员既无经济赔偿能力，又无法得到保险理赔，受害人员往往得不到相应赔偿，影响社会稳定。

　　六、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严厉打击非法营运行为



　　汝城县道路交通有关部门要结合属地道路运输工作的实际，深入开展分析研判，掌握了解重

点车辆、非法营运车辆的出行规律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执法检查；要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开展

经常性联合执法检查，有力打击非法营运行为；要强化网络渠道监管，要加强对利用微信群、

QQ群等网络平台非法揽客组客人员线索的搜集，定期梳理汇总情报线索，为联合执法提供精准

指引；要开展警示曝光，利用新闻媒体、双微平台等宣传疲劳驾驶、非法营运等违法行为的危害

性和集中整治的措施、战果，教育群众自觉抵制“黑车”、不乘“黑车”，同时鼓励广大市民群众对交

通运输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举报，营造全社会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

　　（二）扎实有效开展道路交通风险防范和系统化解工作

　　佛山市公安局、佛山市交通运输局等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系统防

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人车路企救”五个方面，以最大决心、最强担

当、最严要求，全力开展全链条、系统化、全覆盖的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攻坚行动，坚决

稳住全市交通安全形势持续向好的大局。

　　（三）汲取事故教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反三，加大对道路交通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一佛山市道路交通有关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举

力度，要开展预防同类事故的隐患排查和整治行动。交通部门在驾驶员学习培训中、公安部门在

驾驶员审验记分学习中，有侧重地加强变更车道易引发事故的案例教学，公安部门要加大违法变

更车道执法力度，加强变更车道危害的宣传工作；公安、交通部门要加强联勤联动，紧密配合、

高效联动，形成工作合力，提高对小客车各类严重违法行为管理效能，特别是要在长假、重要节

日等期间加大检查执法力度；要综合利用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收集排查线索，加强分析研判和信息

共享，通过开展联合执法、综合治理，在高速公路收费站、服务区、城市主要出入口等重点区域

对重点车辆实行精准打击，严厉打击7至9座载客汽车重点违法违规行为，不断健全常态化联合执

法机制，形成严管狠抓高压态势，进一步净化道路客运市场环境，全力防范和减压事故。


